
中原区教育体育局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

工作的通知

局属各中小学，民办各学校：

为有效防治中小学生欺凌，确保学生身心安全、健康成

长，依据省、市十一部门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精神和郑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开展中小学生

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的通知》（郑教明电〔2018〕366

号），中原区教育体育局决定 2018 年在全区教育系统开展

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目的，以相关法律法规和省、市防治中小学

生欺凌有关文件要求为依据，通过真抓实干，有效落实，促

进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建立健全预防处置学生欺凌的组织

机构、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形成防治中小学生欺凌长效机

制，为建设阳光安全校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奠定良好基础。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学校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基

本形成学生欺凌防治部门齐抓共管、责任落实到位、管理制

度健全、预防措施有效、处置程序规范的工作局面，推动全



区形成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长效机制，有效遏制学生欺凌事件

发生。

三、工作内容

（一）落实工作机构，做到责任到位。区教体局成立中

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

局长吴晓昊任组长，分管业务工作的有关副局长任副组长，

成员由人事科、基教科、发规科、教师进修学校、民办教育

科、安全科、社办等科室领导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安

全科，由副局长王旭军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区教育系统学

生欺凌综合治理工作协调、方案制定、对口管理等。公开电

话：67619959。

（二）落实部门分工，做到齐抓共管。按照《实施方案》

职责分工，协调“八员”相关部门，明确工作职责，建立健

全防治学生欺凌工作机制，加强协作，共同治理。

（三）落实日常管理，做到制度健全。学校要成立学生

欺凌治理委员会，明确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负责人和联系人，

制定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实施方案，并在本校公开学生欺凌防

治工作信息（含工作机构名称、办公电话、管理制度）；明

确学校相关岗位教职工特别是法治副校长或法治辅导员防

治学生欺凌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明确学生欺凌的早期预

警和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具体流程；在校规校纪中明确不

同程度欺凌情形的处罚规定。

（四）落实预防措施，做到防患未然。学校每学期至少

开展一次学生欺凌专题教育，结合思想道德教育、法治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普及防治学生欺凌知识和反欺凌技能。开

展针对全体学生的防治学生欺凌专项调查，及时查找可能发

生欺凌事件的苗头迹象或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欺凌事件。

（五）落实处置程序，做到规范有度。学校要细化调查

处理欺凌事件、判定欺凌事件严重程度和教育惩戒欺凌实施

者、安抚保护欺凌受害者的具体流程和办法，要依据管理权

限，对本校学生欺凌事件及处置情况建立专门档案。

（六）落实长效机制，做到专业有效。教体局已将校园

防欺凌专项治理工作纳入日常督导考核之中。各校要建立学

生欺凌防治工作培训、考评、问责处理、依法治理等长效机

制，在教师业务培训和考评中要增加学生欺凌防治内容，细

化培训内容、范围、次数等要求，将学校开展欺凌防治工作

纳入督导内容；监督指导学校围绕学生欺凌防治要健全工作

制度、开展专题教育、加强预防排查。

以上内容各学校要在 8 月底前完成。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欺凌防治工作，

提高认识，随时掌握本校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做好舆情

监测。各学校每月要向区教体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邮箱：zyqaqk@126.com）报告本校学生欺凌事件发

生情况（没有不报）。

（二）督导检查。教体局将联合有关部门于 9 月份对各

学校学生欺凌防治工作情况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检查各校落



实学生欺凌防治日常管理、预防措施、处置程序、工作成效

等情况。

（三）宣传引导。各学校要通过推广学生欺凌防治经验、

发放防治学生欺凌指导手册、“给家长一封信”等方式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各学校要认真落实本通知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

案，深入开展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确保学生欺凌防治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深入人心、取得实效。9 月 7 日前向教

体局学生欺凌防治工作办公室（安全科）上报学生欺凌防治

落实年行动总结。电子稿发送安全科邮箱 zyqaqk@126.com

2018 年 6 月 14 日


